
分紅保單

富邦人壽

美好優退
外幣分紅終身保險
(PFWA/PFWB/PFWC/
PFWD/PFWE/PFWF)

分 紅保 單 專 區

＊詳細規定及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商品特色

6年繳費，規劃退休生活及壽險保障

提供六種指定年齡，指定年齡之前一保單年度屆滿
時，開始給付生存金

年度保單紅利給付方式為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長 期 規 劃

自選退休年齡

年度保單紅利

富邦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放置網址 www.fubon.com/life/，歡迎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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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
【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
項目，富邦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本商品之身故保險給付，有可能於
特定條件下小於累積所繳保險費扣
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總額，請慎選符
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為外幣保單，富邦人壽所
收付之款項均以美元計價，且不得
與任何外幣或新臺幣收付之人身
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保單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可能
會變動為較高或較低之數字，且在
最極端的情況下，紅利可能為零】

商品名稱：富邦人壽美好優退外幣分紅終身保險
(PFWA/PFWB/PFWC/PFWD/PFWE/PFWF)

商品文號：114.11.24富壽商精字第1140004538號函備查
115.01.01依114.12.17金管保壽字第
11404321761號令修正

給付項目：生存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生命末
期提前給付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免費申訴電話：0809000550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
三日之審閱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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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的富先生投保「富邦人壽美好優退外幣分紅終身保險(PFWD)」保額65萬美元，繳費6年，生存金給付年齡為65
歲，年繳保險費210,600美元(假設首期以匯款、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費，並符合高保額折扣條件，共可享4%保費折
減，保費折減後之實繳年繳保險費為202,176美元)。

範例說明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年度實繳保費 年度末

解約金(B)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障 (A)累計實繳保費 累計已領
生存保險金生存保險金

單位：美元/元

假設分紅-可能紅利金額為零　　(保證給付項目，可能紅利金額為零之情境)

分紅保單投保利益彙總表　【情況】繳清保險金額

年度
實繳保費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累計
實繳保費

生存保險金
合計

(預估值)

累計已領
生存保險金

(預估值)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

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A)+(C1)+(D1)

年度末
解約時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B)+(E1)+(F1)

年度
實繳保費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累計
實繳保費

生存保險金
合計

(預估值)

累計已領
生存保險金

(預估值)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

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A)+(C2)+(D2)

年度末
解約時可領總金額

(預估值)
(B)+(E2)+(F2)

假設分紅-最可能紅利　　 (非保證給付項目)

假設分紅-較低紅利　　 (非保證給付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30
40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4
69
79
89
98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
—
—
—
—
—
—
—
—

202,176
404,352
606,528
808,704

1,010,880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08,680
239,070
371,280
505,375
641,290
779,090

1,053,130
1,067,625
1,082,185
1,096,875
1,116,180

912,925
557,895
247,130

26,585

210,600
421,200
631,800
842,400

1,053,000
1,263,600
1,263,795
1,281,150
1,298,635
1,316,250
1,292,200
1,061,515

611,195
285,545

26,585

—
—
—
—
—
—
—
—
—
—

58,500
331,370
790,660

1,154,855
1,391,065

—
—
—
—
—
—
—
—
—
—

58,500
52,065
41,275
32,760

—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30
40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4
69
79
89
98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
—
—
—
—
—
—
—
—

202,176
404,352
606,528
808,704

1,010,880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30
40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4
69
79
89
98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202,176

—
—
—
—
—
—
—
—
—

202,176
404,352
606,528
808,704

1,010,880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1,213,056

—
—
—
—
—
—
—
—
—
—

78,331
80,212
83,918
87,869

—

—
—
—
—
—
—
—
—
—
—

78,331
475,534

1,298,129
2,158,703
2,874,652

210,600
423,375
637,380
852,652

1,069,238
1,360,504
1,423,467
1,487,047
1,552,234
1,619,534
1,846,835
1,791,837
1,520,697
1,264,577

974,104

108,680
240,883
375,930
513,918
654,821
866,599

1,197,805
1,251,858
1,307,078
1,364,017
1,611,147
1,562,918
1,412,331
1,161,540

974,104

—
—
—
—
—
—
—
—
—
—

65,524
61,615
54,358
47,992

—

—
—
—
—
—
—
—
—
—
—

65,524
381,259
956,917

1,464,732
1,827,011

108,680
239,775
373,080
508,671
646,495
806,617

1,115,204
1,143,918
1,172,838
1,202,245
1,296,178
1,135,263

812,100
470,848
193,147

210,600
422,046
633,960
846,356

1,059,247
1,294,716
1,331,552
1,365,588
1,399,998
1,435,002
1,493,331
1,311,108

882,295
527,123
19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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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續)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1.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
富邦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上表「假設分紅：可能紅利金額為
零」之情境下無任何紅利給付，各項紅利給付數值皆為零。

2.上表年度末解約金之數值為領取生存保險金後之金額。保戶所領
取之生存保險金可能為其所繳之保費。

3.上表所列之紅利數值係以假設投資報酬率為最可能紅利(5.5%)/
較低紅利(3.0%)及紅利金額為零，且假設保險期間此投資報酬率
均維持不變。每年實際紅利分配的決定係依分紅保單帳戶之經營
績效進行評估，最後經董事會核定可分配紅利與分配予要保人之
比例。因此上表數值不代表保單之實際紅利，亦不能作為未來分
紅之保證或推論，實際紅利金額可能較高或較低，以富邦人壽當
時公告之內容為準。投資報酬率係反映分紅保單帳戶之經營績效
僅係影響紅利宣告數值的因素之一，且富邦人壽並未保證投資報
酬率之最低數值。投資報酬率與紅利計算之關係，請見保單條款
附表之「保險單之分紅公式」。

4.上表生存保險金合計、年度末可領總金額係已包含次一保單週年
日始生效之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
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保險期間屆滿時上表年度末可領總金
額已含該年度末之年度保單紅利。

5.上表所列各項保險給付項目皆為保單年度末之數值，實際給付金
額以保單條款規定為準。屆滿第2保單年度應分配的「年度保單紅
利」，於第3保單年度首日分配，並於第2保單年度欄位呈現，以此
類推。

6.依主管機關規定，分紅人壽保險商品如有連續二年未能達到最可
能紅利金額之累積值時，人身保險業應向主管機關說明理由及改
善措施。上表所列數值係以範例條件為例計算之結果，若欲了解
其他投保條件下之分紅假設數值，請參閱建議書或洽詢您的服務
人員。

年度末
年度

保單紅利
(預估值)

年度末
繳清

保險金額
(預估值)

年度末
保險金額
(預估值)

終期
保單紅利-

解約
(預估值)

(E1)

單位：美元/元

生存保險金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年度末
身故/完全失能/

生命末期
提前給付保障
(預估值)(D1)

年度末
解約金

(預估值)
(F1)

終期
保單紅利-

身故/完全失能/
生命末期

提前給付/祝壽
(預估值)(C1)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年度末
年度

保單紅利
(預估值)

年度末
繳清

保險金額
(預估值)

年度末
保險金額
(預估值)

終期
保單紅利-

解約
(預估值)

(E2)

生存保險金
(預估值)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年度末
身故/完全失能/

生命末期
提前給付保障
(預估值)(D2)

年度末
解約金

(預估值)
(F2)

終期
保單紅利-

身故/完全失能/
生命末期

提前給付/祝壽
(預估值)(C2)

假設分紅-可能紅利金額為零　　以下表格各保單年度/保險年齡之各項欄位數值均為零

假設分紅-最可能紅利

分紅保單紅利說明　【情況】繳清保險金額 (非保證給付項目)

假設分紅-較低紅利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30
40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4
69
79
89
98

—
1,199
1,834
2,462
3,089

18,579
19,109
19,675
20,260
20,878
23,930
27,822
36,156
47,427

—

—
1,812
2,811
3,828
4,869

29,691
30,960
32,316
33,731
35,232
43,247
41,304
33,329
20,422

2,472

—
1,199
3,033
5,495
8,584

27,163
46,272
65,947
86,207

107,085
220,342
351,397
671,543

1,093,426
1,521,776

—
—
—
—
—
—
—
—
—
—

19,831
28,147
42,643
55,109

—

—
2,175
5,580

10,252
16,238
52,805
89,967

129,982
172,233
216,848
438,040
573,867
631,452
480,343

64,713

—
1,813
4,650
8,543

13,531
43,410
74,970

108,318
143,527
180,706
378,372
493,538
576,386
415,721

64,713

—
—
—
—
—

44,099
69,705
75,915
81,366
86,436

116,595
156,455
278,050
498,689
882,806

—
—
—
—
—

44,099
69,705
75,915
81,366
86,436

116,595
156,455
278,050
498,689
882,806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20
30
40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4
69
79
89
98

—
466
708
946

1,182
7,075
7,157
7,261
7,366
7,487
7,844
8,513
9,102
9,958

—

—
704

1,085
1,471
1,863

11,307
11,596
11,926
12,264
12,634
14,176
12,638

8,390
4,288

443

-
466

1,174
2,120
3,302

10,377
17,534
24,795
32,161
39,648
78,040

119,225
206,028
302,203
384,843

—
—
—
—
—
—
—
—
—
—

7,024
9,550

13,083
15,232

—

—
846

2,160
3,956
6,247

20,173
34,092
48,871
64,255
80,288

155,144
194,707
193,729
132,758

16,184

—
705

1,800
3,296
5,205

16,584
28,409
40,726
53,545
66,906

134,011
167,452
176,834
114,898

16,184

—
—
—
—
—

10,943
33,665
35,567
37,108
38,464
45,987
54,886
77,371

108,820
150,378

—
—
—
—
—

10,943
33,665
35,567
37,108
38,464
45,987
54,886
77,371

108,820
150,378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條款附表所列完全
失能程度之一者，富邦人壽按下列三者之最大值給付後，本契
約效力即行終止：
1.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註)。
2.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保單當年度末之總保單價值準

備金乘上當時保險年齡對應下表之給付比率所得之數額。
3.年繳保險費總和扣除累計已領生存保險金總額後之餘額。

＊訂立本契約時，以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
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實
際年齡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
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
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分期定期保險金：本契約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為分
期定期給付者，富邦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及分期定期
給付開始日之每一週年日，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條
款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成每
年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
益人。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約定之變更、終止及其限制：本契約有
效期間內，要保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變更或終止約定分期
定期保險金給付。計算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如低於
30,0 0 0美元或每年給付之分期定期保險金低於3,0 0 0美元
者，富邦人壽將一次給付指定保險金予本契約受益人，分期
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本契約於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
間，要保人不得變更或終止本契約，且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
向富邦人壽借款。

生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保險年齡屆滿98歲以前(不含保險年
齡屆滿98歲)，於要保人指定之特定保險年齡的前一保單年度
屆滿時及其後每屆滿一保單年度時仍生存且未致成條款所列
完全失能程度之一及未生命末期診斷確定者，富邦人壽於要保
人指定之特定保險年齡的前一保單年度 屆滿時及其後每屆滿
一保單年度時，按當年度保險金額(註)給付生存保險金。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
被保 險 人 於本契 約 有 效 期間內，經 醫 院 專 科醫師 診斷確 定，
且 經富邦人壽 審查確認，依目前醫療技術無 法 治癒 且根據醫
學及臨床經驗，其平均存活期在六個月以下者，富邦人壽按下
列三者之 最 大值 給付生命末期提 前給付保險金後，本契 約效
力即行終止：
1.生命末期診斷確定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註)。
2.生命末期診斷確定時之保單當年度末之總保單價值準備金乘

上當時保險年齡對應下表之給付比率所得之數額。
3.年繳保險費總和扣除累計已領生存保險金總額後之餘額。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保險年齡屆滿98歲仍生存
者，富邦人壽按當年度保險金額 (註)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
效力即行終止。

保險給付的限制：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完全失
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其中一項保險金者，不再負本契
約其他各項保險金給付之責。

(註)當年度保險金額：

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係指富邦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分期給付金額之利率。該利率係以分期定期給
付開始日公告於富邦人壽網站之利率為準。 

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係指要保人與富邦人壽約定開始分期定期給付指定保險金之日。但該給付開始日不得晚於受益人備
齊本契約給付申領文件之日起十五日。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係指依本契約要保書約定之十年或二十年給付期間，如該期間有所變更時，則以變更後並批註
於保險單之期間為準。 

保險年齡
給付比率

0~30歲
190%

31~40歲
160%

41~50歲
140%

51~60歲
120%

保險年齡

給付比率

61~70歲

110%

71~90歲

102%

91歲以上

100%

保險年齡
給付比率

0~30歲
190%

31~40歲
160%

41~50歲
140%

51~60歲
120%

保險年齡

給付比率

61~70歲

110%

71~90歲

102%

91歲以上

100%

(保險範圍之詳細給付說明，請參閱保單條款)保險範圍

(其他名詞定義請參閱保單條款)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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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年度 當年度保險金額
繳費年期6年

第1保單年度

第2保單年度

第3保單年度

第4保單年度起至要保人指定之
特定保險年齡的前一保單年度
(不含) 之前的保單年度

係指總保險金額。

係指總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乘上二千五百元所得之數額。

係指總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乘上五千元所得之數額。

係指總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乘上七千五百元所得之數額。

係指總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乘上條款附表所列該保單年度
之保險年齡對應之當年度保險
金額係數所得之數額。

要保人指定之特定保險年齡的
前一保單年度(含)後之保單年度



1.匯兌風險：本契約為外幣計價的保單，各項保險給付及所繳保
險費皆以同一外幣幣別計價，要保人或受益人在未來兌換成新
臺幣時，將會因時間、匯率的不同，而產生匯兌上的差異。

2.政治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
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

3.經濟變動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
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整等)而受
影響。

風險告知

保險費收取方式限以美元存入、匯入富邦人壽指定之外匯存款戶，
或授權以富邦人壽指定之金融機構自動轉帳繳交保險費。

■本契約相關款項之往來，若因匯款而產生相關費用時，除下列各款
約定所生之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富邦人壽負擔外，匯款銀行及中間
行所收取之相關費用，由匯款人負擔之，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手
續費，由收款人負擔：
1.因可歸責於富邦人壽之錯誤原因，致富邦人壽依保單條款約定

為退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2.因可歸責於富邦人壽之錯誤原因，要保人或受益人依保單條款

約定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3.因富邦人壽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

法完成時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富邦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
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時，或以富邦人壽指
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
富邦人壽負擔，不適用前項約定。

■富邦人壽指定銀行之相關訊息可至富邦人壽網站查詢。

保險費收取方式、匯款相關費用及其負擔對象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富邦人壽根據分紅保險業務上一會計年度的
實際經營狀況，於會計年度結算時(紅利決算基準日12月31日)，依
保險單之分紅公式(如條款附表)計算本契約保險單紅利，若該年度
有可分配之保險單紅利，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辦理。前述可分配之
保險單紅利，於次年之4月30日宣告，適用於保單週年日在宣告日
當年度之6月1日至次年度之5月31日止的保單。
前項保險單紅利包含「年度保單紅利」、「終期保單紅利」，其給付
內容如下：
年度保單紅利：
1.本契約有效期間且屆滿第二保單年度起，富邦人壽於每一保單

週年日依當時已公告應適用之「年度保單紅利」以繳清保險方
式增加保險金額。但保險期間屆滿當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將於
保險期間屆滿時改以現金方式一併給付予祝壽保險金受益人。 

2.本款紅利之給付，以給付當時本契約有效者為限，其計算及給付
作業如下：
(1)本契約於保單週年日前終止、停效或失效者，富邦人壽將不予

給付當年度保單紅利；保單週年日前申請減少保險金額者，則
減少保險金額部份不予給付。

(2)辦理展期定期保險者，其應給付但尚未給付之年度紅利金額
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並依條款約定辦理。

(3)辦理復效者，復效後至下一保單週年日之年度保單紅利，則依
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

(4)辦理減額繳清該年度之保單紅利計算，則分別按減額繳清前
後之保險金額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

終期保單紅利：
本契約有效期間且屆滿第五保單年度起，依下列方式辦理：
1.身故或喪葬費用紅利：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時，將同時以現金方式給付「身故或喪葬費用
紅利」予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

2.生命末期紅利：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給付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
險金時，將同時以現金方式給付「生命末期紅利」予生命末期提
前給付保險金受益人。

3.完全失能紅利：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
將同時以現金方式給付「完全失能紅利」予被保險人本人。

4.解約紅利：要保人依條款約定終止本契約時，富邦人壽將同時以
現金方式給付「解約紅利」予要保人。

5.祝壽紅利：富邦人壽依條款約定給付祝壽保險金時，將同時以現
金方式給付「祝壽紅利」予祝壽保險金受益人。

(非保證給付項目)保險單紅利的計算及給付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富邦人壽於會計年度結算時，核定屬於該年
度分紅人壽保險單之分紅前稅前損益。由富邦人壽簽證精算人員
評估富邦人壽長期之清償能力後，向董事會提報紅利分配報告，
建議該年度之可分配紅利金額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並由董事
會核定。上述核定之可分配紅利，其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不得低
於當時主管機關之規定（目前為百分之七十）。

1.年度保單紅利計算公式：當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係利差紅利及死
差紅利之和，調整為可分配金額後，乘以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
(1)利差紅利：以「富邦人壽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

與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預定利率（年利率為百分之一點五）之
差」乘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

(2).死差紅利：以「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預定死亡率與富邦人壽
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實際經驗死亡率之差」乘以「該保單年
度身故保險金額與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算。

2.終期保單紅利計算公式：終期保單紅利的分配評估主要係以資產
額份為衡量基礎，決定可分配金額後並依據保單對該資產額份之
貢獻度進行合理分配。
資產額份算式如下：
期末資產額份=期初資產額份+(保費收入+投資收益-各項保險給
付-各項費用支出-紅利給付)

保險單之分紅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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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000-550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責任、不保
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
件，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2.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保單
條款內容及富邦人壽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3.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
目，富邦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4.本商品經富邦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
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
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
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富邦人壽
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5.本商品及簡介由「富邦人壽」發行與製作，透過上海商業儲蓄銀
行為行銷通路招攬銷售，惟富邦人壽保留本專案商品核保及最
後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富邦人壽負責。

6.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
定基金專戶」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稅賦優惠。
8.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

之保險商品。
9.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

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10.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

費用率，最高22.53%，最低19.80%；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請 洽 富 邦人壽 服 務 據 點 (免 費 保 戶服 務 暨申 訴 電 話：
0809-000-550)或網站(www.fubon.com/life/)，以保障您
的權益。

11.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
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
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
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
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富邦人壽官網詳閱。

12.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77號
8樓／電話：(02)8771-6699

2026.01.01 富邦人壽行銷暨訓練部 製

詳情請洽服務人員

投保規則 注意事項

揭露事項

(主約保費之折扣上限：主約應收保費之4%)

保單紅利給付方式：限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重要相關權利：海外急難救助服務(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為富邦人壽
無償提供，非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富邦人壽得於必要時修改或終
止服務內容)。

保險年期：終身
繳費年期／投保年齡：

保險金額
保險金額8萬美元(含)~25萬美元(不含)

保險金額25萬美元(含)~65萬美元(不含)
保險金額65萬美元(含)以上

主約應收保費
1%
2%
3%

※其他累計限額規定請參閱現行投保規則

繳費方式：
■首期—金融機構轉帳、外幣匯款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自行繳費
保費折扣：
■首期—匯款(總應收保費)：1%(限新契約件之續期繳費方式為金

融機構轉帳始得享有首期保費匯款折扣)
■首、續期—金融機構轉帳(總應收保費)：1%
高保額折扣：

(詳細投保規定及承保與否，請詳投保規則所載及
富邦人壽核保作業為準)

本商品之各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生存保險金及預估紅利總和與
加計利息之應繳保險費累積值之差異情形揭示如下表。

保單
年度 5歲

男性
35歲 59歲 5歲 35歲

女性
59歲

繳費年期：6年期 /生存金給付年齡：65歲

1
2
3
4
5

10
15
20

※「富邦人壽美好優退外幣分紅終身保險(PFWA/PFWB/PFWC/ 
PFWD/PFWE/PFWF)」提早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上表設算之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並非保證之金額。

最低保額

累計本險種
最高保額

0歲~15歲：60萬美元
16歲~40歲：120萬美元

41歲以上：200萬美元

50.22%
55.54%
57.40%
58.39%
59.03%
94.21%

104.89%
115.73%

48.10%
54.60%
56.84%
58.00%
58.73%
92.97%

100.88%
107.46%

52.61%
56.54%
57.93%
58.70%
59.21%
94.33%

105.18%
116.19%

51.28%
55.75%
57.31%
58.17%
58.72%
93.05%

100.95%
107.43%

49.98%
55.45%
57.40%
58.43%
59.12%
94.44%

105.36%
116.40%

52.48%
56.48%
57.91%
58.71%
59.24%
94.43%

105.38%
116.46%

可投保險種代號 投保年齡繳費年期

6年期

生存金給付年齡 

50歲
55歲
60歲
65歲
70歲
75歲

PFWA
PFWB
PFWC
PFWD
PFWE
PFWF

0歲~44歲
0歲~49歲
0歲~54歲
0歲~59歲
0歲~64歲
0歲~69歲

繳　　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投保限額：(以千美元為單位)

5,000美元

6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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